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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六塊寮排水 1K+155~2K+320、3K+370~3K+505
治理工程第一場公聽會會議紀錄 

一、事由：興辦前瞻基礎建設-六塊寮排水 1K+155~2K+320、3K+370~3K+505

治理工程 

二、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30日(星期二)下午 2時 30分 

三、開會地點：臺南市安南區公所 4樓禮堂(台南市安南區安中路 2段 308號) 

四、主持人：臺南市政府水利局雨水下水道工程科吳科長書旭   記錄人：陳慧娟 

五、出席單位及人員之姓名： 

經濟水利署第六河川局：未派員 

臺南市安南區公所：葉誌明、許德安 

臺南市安南區安慶里辦公處：蕭振隆 

臺南市安南區新順里辦公處：陳賈 

臺南市安南區頂安里辦公處：吳勝智、陳隆樹 

臺南市安南區總頭里辦公處：未派員 

臺南市安南區布袋里辦公處：姜吉成 

臺南市安南區州南里辦公處：涂文財 

禾唐工程顧問有限公司：顏遠騰 

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楊順翔、廖銘祥、張育綾 

六、出席之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姓名： 

    王其鎮、鄭惠今、邱博謙、謝丁貴、邱村田、邱村國、邱士賢(邱村國代理)、

莊政明、楊宗杰(楊雅萍代理)、李蕋(楊雅萍代理)、林錫洋、吳建成、吳梅

雀、陳乾耀、吳梅眞(吳梅雀代理)、陳彥宇、吳瓊芬、林碖(黃芳卿代理)、

王世華、王世仁、王祿融、王朝保(余素鳳代理)、唐海、唐英傑、林美華(何

國南代理)、何國南、王秀義、何清水、陳柏中、陳羿樺、林紆 、葉石生

(賴春祥代理)、楊永潭、陳豐志、陳聖訓、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邱綉娟代

理) 

七、興辦事業概況： 

     (一)計畫緣由： 

六塊寮排水(長度約 8.63公里，集水面積約 8.62平方公里)涵蓋本市

安南區及安定，集水區地盤高盛最高約 8 公尺，平均坡度約為

1/2800，下游出口排入鹽水溪排水。屬鹽水溪排水右岸支流，六塊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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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水因下游局部地區之地勢較低且排水路易受鹽水溪排水之外水頂

托，其先天排水條件較差，重力排水困難，遇有暴雨時極易造成下游

局部地區有淹水現象。 

   六塊寮排水淹水災害主要原因為通水斷面及堤岸高度不足，造成

洪水漫溢，除 1K+310 以下可通過 2年重現期距洪水量，其餘渠段皆

無法通過 2年重現期距以上之洪水，稍遇大雨每每造成該地區嚴重淹

水，地表逕流往往無法順利排除，嚴重威脅居民生命財產安全，遂辦

理本排水治理工程，以因應安南區都市計畫之開發，改善後可達到各

渠段通過 10 年重現期洪峰流量，25 年重現期洪峰流量不溢堤之目

標，降低六塊寮排水下游段淹水潛勢。 

 (二)事業計畫範圍： 

1.本工程位於本市安南區，六塊寮排水 1K+155~2K+320治理工程，西

側鄰農業區、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住宅區，東側鄰住宅區、農

業區，北側臨河川區，南側鄰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治理長度

約 1,165公尺。 

2.六塊寮排水 3K+370~3K+505治理工程，西側鄰污水處理廠用地、公

共事業用地，東側鄰農業區，北側鄰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南

側鄰河川區，治理長度約 135公尺。本工程位於臺南市安南區，東

側臨農業區、南側臨公學路四段、西側臨農業區、住宅區、北側臨

新吉工業區，工程區位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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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工程計畫內容： 

1.針對通水斷面不足之排水路拓寬，六塊寮排水 1K+155~2K+045，興

建建左、右岸護岸各 890 公尺，用地範圍寬度約 35 公尺，治理計

畫寬度 25公尺，排水兩岸水防道路留設依都市計畫規定留設。 

2.2K+045~2K+320，興建左、右岸護岸各 275公尺，用地範圍寬度 33

公尺，治理計畫寬度 23 公尺，排水兩岸各設置 5 公尺搶修搶險防

汛道路。 

3.六塊寮排水 3K+370~3K+505，興建左、右岸護岸各 135公尺，用地

範圍寬度 30公尺，治理計畫寬度 20公尺，排水兩岸各設置 5公尺

搶修搶險防汛道路。 

(四)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土地筆數及面積，各占用地面積之百分比： 

權屬 筆數 
面積 

(公頃) 
百分比  筆數 

面積 

（公頃） 
使用分區 百分比 

公 

有 

87 2.339430 54.23%  

45 1.125290 河川區 26.09% 

42 1.214140 
道路用地兼 

供排水使用 
28.14% 

私 

有 

112 1.974235 45.77%  

58 1.302277 河川區 30.19% 

54 0.671958 
道路用地兼 

供排水使用 
15.58% 

合計 199 4.313665 100%  199 4.313665 

河川區 

道路用地兼 

供排水使用 

100% 

(五)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建築改良物、農林作物、排水設施、 

既成道路。 

(六)興辦事業計畫預計用地取得私有土地合理關聯理由： 

本排水淹水災害主因為通水斷面不足及堤岸高度不足，造成洪水溢

岸，依據經濟部 108 年 12月 9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8380 號函核定

鹽水溪排水系統六塊寮排水用地範圍線圖，該排水路設計標準採用 10

年重現期距洪峰流量設計，25年重現期距洪峰流量不溢堤，以核定用

地範圍線圖，辦理排水整治，提升六塊寮排水排洪量，避免發生溢頂

等問題，以維護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七)預計用地取得私有土地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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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用地範圍依據都市計畫「河川區」、「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用)」

範圍劃設，經水文水理分析演算，演算水理滿足宣洩計畫排水量，經

濟部 108 年 12 月 9 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8380 號函核定鹽水溪排水

系統六塊寮排水用地範圍線圖，以保護標準能宣洩 10 年重現期距洪

峰流量(出水高 0.5公尺)且 25年重現期距不溢堤為原則。劃設治理計

畫工程用地範圍線。該工程用地總面積為 4.313665公頃，其中公有土

地面積為 2.339430 公頃，私有土地面積為 1.974235 公頃，私有土地

面積占總用地面積之 46.77%，所用土地係為達成本案興辦事業計畫

目的所需使用小限度範圍，考量本案永久作為河道排水及防汛使用，

私有土地無協議價購或徵收意願者無法剔除。 

(八)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本工程於規劃階段儘量選擇國公有土地範圍，且於整治計畫規劃時即

詳加調查周圍自然地景、生態景觀、都市發展方向等，已避免建築密

集地、文化保存區位、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

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並於中華

民國 107 年 2 月 22 日獲經濟部同意本案排水治理工程列為「前瞻基

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計畫第 1 批

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工作計畫」案，無妨礙都市計畫，無其他可替代

地區。 

(九)是否有其他取得方式： 

本排水線屬永久性設施，若以其他方式取得，如 1.捐贈 2.協議價購 3.

租用及設定地上權 4.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 5.聯合開發 6.公私有地交換

等方式，評估如下: 

(一)捐贈：私人捐贈雖係公有土地來源之一，仍視土地所有權人自願

主動提出，本府樂觀其成，並願配合完成相關手續，截至目前為

止，本案尚無所有權人願意捐贈土地。 

(二)協議價購：本府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協議價購，應

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

常交易價格」，故本府委託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查估各

筆宗地土地單價，並依臺南市政府評估協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

作業要點提送協議價購價格審查會議審查。 

(三)租用及設定地上權：本案工程係永久使用，無法於一定時間歸還

原土地所有權人，考量工程施工、整體管理維護及永久排水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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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為避免市庫無限制支出，因此本案工程所需土地不適用租用

及設定地上權方式取得。（依水利法第 82、83條規定土地無法私

有故不適用） 

(四)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區段徵收雖係取得公共設施土

地方式之一，惟本案工程用地均為排水治理目的所必要，無多餘

土地可供分配或發還，因此本案工程所需土地不適用市地重劃或

區段徵收方式取得。 

(五)聯合開發：聯合開發雖係公私合作共同進行開發建設方式之一，

惟本案水利事業之興闢並無金錢或其他收益可供分配，因此本案

工程所需土地不適用聯合開發方式取得。 

(六)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本案有地主提出以地易地之需求，

依本府 108年 3月 25日府都管字第 1080347567B號公告，本府

無其他公有非公用土地可供交換，故本案工程所需土地無法以此

方式取得。 

考量本計畫工程屬永久性設施，經評估需以取得土地所有權為原則。

本府將依土地徵條例第 11 條相關規定，落實與民眾協議用地取得之

程序，竭誠與民眾協議價購。 

(十)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臺南市易淹水面積約 214 平方公里，佔全國 1150 平方公里的五分

之一，更占臺南市整體面積的十分之一，故本市為極易淹水之直轄

市，礙於中央的預算、資源有限，而六塊寮排水河段甚長，上游遠

達安定地區，仍須逐年整治，六塊寮中游段 2k+320~3k+370(約 1

公里)已完成整治，本工程係以保障生命財產安全為目標，期能透

過分階段配合整體六塊寮整治工程，目標期使周邊居民不再受淹水

之苦。 

(十一)計畫進度： 

1.用地取得期程 

(1)召開第一次公聴會：108年 12月完成。 

(2)召開第二次公聴會：109年 2月完成。 

(3)召開價購會議：109年 7月完成。 

(4)陳報徵收：109年 9月完成。 

(5)公告徵收：109年 12月完成。 

2.工程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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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工程土地預計於 109年完成用地徵收作業。 

(2)工程委外設計監造工程預訂 109年 6月。 

(3)工程發包預訂 109年 12月。 

(4)工程開工預訂 110年 3月。 

(5)工程完工預訂 112年 12月。 

(十二)預期效益 

本案預計可改善淹水面積約 120 公頃，保護人口數約 14 萬人，改

善環境衛生安全，使防洪工程不僅著重於「治水」，亦能達「利水」、

「活水」等目標。 

八、事業計畫之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報告： 

本興辦事業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合法性，茲展示相關資料於會場並

向各位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妥予說明如下： 

說明內容詳如開會通知單檢送：「臺南市政府辦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六塊

寮排水 1K+155~2K+320、3K+370~3K+505 治理工程土地取得公益性及必

要性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九、第一場公聽會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之意見，及對其意見之回應與處

理情形： 

 (一)陳明坤書面意見： 

不滿意，原因事實：前後後段徵收價格不一樣不公平有待商確。 

本府回覆： 

辦理土地徵收作業程序如下： 

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之意見，其公聽會至少召開兩場。 

2. 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 

3.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

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預定 109年 3 月委託

華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市價查估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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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

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二)陳明福書面意見： 

不同意，原因事實：前後段徵收價格差太多不公平值得商確。 

本府回覆： 

辦理土地徵收作業程序如下： 

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

關係人之意見，其公聽會至少召開兩場。 

2. 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 

3.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

地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

地未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

方式取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

前項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預定 109年 3 月委託

華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市價查估作業。 

4.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

式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三)陳明燦書面意見： 

不同意，原因事實：2K+320~2K+045 間之徵收不同相差太多，且

2K+045位北安路段公平可受質疑。 

本府回覆： 

辦理土地徵收作業程序如下： 

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其公聽會至少召開兩場。 

2. 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 

3.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改

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及

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

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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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市價查估作業。 

4.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取

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四)臺灣嘉南農田水利會書面意見： 

1.本案涉及使用本會土地，請依法辦理用地徵收或價購。 

2.該工程涉及本會灌排水部分，請主辦單位辦理水路銜接及替代設

施，並將設計圖函送本會檢討無虞再行施工，以維持原有灌排功能。 

3.請於施工期間密切與本會相關工作站聯繫(電話：2561009)，並不得

影響農田每一坵塊灌排機能。 

本府回覆： 

1.本府將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踐行協議價價購事宜。 

2.貴會之請求業已錄案，辦理工程基本設計將會考量銜接貴會議既有

設施，俟細部設計完成後將設計圖函送貴會，施工期間將密切與貴

會安南工作站聯繫。 

(五)何國南書面意見： 

為建議維持近四十年之原都計道路 B-44-15米之主體完整實現之事

由。原因事實：貴司整治六塊寮排水由規劃而言，該項施作並未直搗

其病灶，該項排水病根係為培安路至安通路之下游出水口，受外水頂

托及沿路箱涵淤積未清除所致，並培安路箱涵底部過低所致，排水不

暢通，本人於此建議開通該 15米計劃道路，底下施作 7到 8米之地

下箱涵，以符合都計之原意，並抬高箱涵底部高出原排水箱涵 60至

80公分，以利出水口之排水，如此當乾季時，該箱涵可能乾淨，雨季

時舊排水系統，水位高出底部 80公分之部份，自動排入新施作之箱

涵形成大力支援，當出水口暢通則舊排水系統，水位即不會升高，水

患可除。此道路與箱涵之施作，除可增加原排水箱涵之排水斷面及加

大出水口排水量甚巨，〃並有絕對之功效〃。且日後貴司如能整治培

安路之箱涵，就可放心施工，因該設施可支援通水、通車，施工時民

眾生活交通不致受影響。如不作此路及箱涵至出水口，依貴司之計畫

將產生下列情形： 

出水口之出水量，依然不增加，舊毛病不受改善，故水患依舊。 

該工程花鉅款，最後只增加北安路至怡安路之 1.165公頃之蓄水池，

引中上游之水至怡安路出水口蓄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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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壞怡北段鄰培安路之土地的開發價值，至少 5成以上，更阻礙怡北

段內側土地之區域發展，影響阻礙區域繁榮，更何況北安路至怡安路

地段，係人口稠密之都會區，原近 40 年前都計規劃者，應是考量區

域平衡發展之需求而有此規劃，故不宜任意更改，避免斷送該區域發

展繁榮之生機。 

該路段係聯通安通路、安和路、北安路等至安定，如完全闢通可提供

南科、新吉工業區、總頭寮工業區上班民眾一條便捷之道路，對紓解

諸多交通要道之雍塞幫助甚大，猶如一條外環或過境要道，故請三思

並多加珍惜，並妥善規劃為禱。 

法規依據：經查證都發局，台南市政府 12月 9日發佈之通盤檢討案，

該都計道路仍維持 15米寬度之計畫，至於(兼供排水用途)係指道路以

下可施作地下箱涵，供排水之義。 

本府回覆： 

1. 排水 1K+155~2K+045(怡安路至北安路 3段)，依據經濟部 108年 12

月 9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8380號函核定鹽水溪排水系統六塊寮排

水用地範圍線圖，用地範圍寬度約 35M，計劃渠寬 25米。 

(1)查該排水左岸與現行都市計畫道路 AN09-63-15M部分重疊、

AN09-177-8M、AN09-125-8M、AN09-151-8M、AN09-450-8M重

疊。 

(2)排水右岸與 AN09-124-15M都市計畫道路重疊。 

2. 本府未來規劃排水工程兩岸道路寬度，將依據現行都市計畫道路寬

度留設，台端寶貴建議，業已錄案。屆時將納入工程基本設計檢討，

俟完成工程設計，將舉行地方說明會，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安慶

里、新順里、頂安里、總頭里、布袋里、州南里等里民與會。 

(六)王祿榮書面意見： 

公(兒)AN09-10公園用地兩個月前解編，其臨 15M計劃道路及 8M寬

範圍，依市府計劃須以重劃方式開發，與目前水利局徵收範圍有重

疊，有必要釐清範圍。 

本府回覆： 

1. 經本府都市發展局函復，AN09-124-15M部分道路用地係經 108年

8 月 23日「臺南市都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規劃及專案通盤檢討案

(府城生活圈)」(安南區)公開展覽計畫書圖草案審查暨機關協調會

討論通過，納入「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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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盤檢討)案」都市計畫公開展覽草案中，採市地重劃方式辦理整

體開發，惟前開草案，尚屬都市計畫審議階段，並未公告發布實施，

治理工程興闢仍須以現行都市計畫規定為準。 

(1) 已納入「變更臺南市安南區細部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

討)案」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並將提交本市都市計畫委員會予

以參考審議，惟實際參採情形俟旨案審議完成後，依本府公告發

布實施內容為準。 

(2) 後續陳情案件審議參採情形，可至本府都市發展局網站首頁

(http://ud.tainan.gov.tw)/審議委員會/市都委會議項下查詢。 

2. 前瞻基礎建設計畫-六塊寮排水 1K+155~2K+320、3K+370~3K+505

治理工程，經濟部 107年 2月 21日經授水字第 10820218380 號函

同意納入「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

整體改善計畫第一批次防洪綜合治理工程計畫」工作計畫，預定

109年 12 月 30日完成用地徵收，工程預定 112 年 12月完工。 

(1)AN09-124-15M部分道路，依 108年 12月 10日府都綜字第

1081205913B 公告，土地使用分區為「道路用地(兼供排水使

用)」，故本府續辦治理工程用地取得符合現行都市計畫規定。 

(七)陳皆利書面意見： 

原本持有土地方正，經此次徵收後土地變狹長而利用困難，敬請參酌

周邊土地市價予以合理補償。事實原因：原本持有的土地栽種綠竹，

每年收成綠竹筍皆可補貼生活開銷，但徵收完只剩 1/3，所以請提高

徵收之補償金。 

本府回覆： 

辦理土地徵收作業程序如下： 

1.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十條規定：需用土地人於事業計畫報請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許可前，應舉行公聽會，聽取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

人之意見，其公聽會至少召開兩場。 

2. 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估

價師事務所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其土地改良物之評估係依

『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及『內政部土地

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辦理。 

3. 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規定：需用土地人申請徵收土地或土地

改良物前，除國防、交通或水利事業，因公共安全急需使用土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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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與所有權人協議者外，應先與所有權人協議價購或以其他方式取

得；協議價購，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市價與所有權人協議。前項所稱

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

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市價查估作業，其市價評估依據「土地徵收條

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及「不動產技術規則」辦理。 

4. 所有權人拒絕參與協議或經開會未能達成協議且無法以其他方式

取得者，始得依本條例申請徵收。 

(八)鄭惠今書面意見： 

1.要確認議價的金額不能純粹用市價成交的平均，要將偏低的特殊案

例排除。 

2.水利局需與都市計畫相關配合，必須找出真正淹水的根源，一昧只

是擴寬水溝河道是錯誤的。 

本府回覆： 

1.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略)協議價購所稱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

價格，市價評估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土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

法」及「不動產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本府將委託華信不動

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依前揭規定辦理市價查估作業。 

(1)該事務所據內政部實價登錄公開資訊，蒐集鄰近土地使用分區買

賣實例，並以各土地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地勢、地形、及各項

宗地等條件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作為勘估比較價格基礎。 

(2)若有符合不動產技術規則第 23 條規定：比較標的有下列情況，

應先作適當之調整；該影響交易價格之情況無法有效掌握及量化

調整時，應不予採用如下： 

A.急買急賣或急出租急承租。 

B.期待因素影響之交易。 

C.受債權債務關係影響之交易。 

D.親友關係人間之交易。 

E.畸零地或有合併使用之交易。 

F.地上物處理有糾紛之交易。 

G.拍賣。 

H.公有土地標售、讓售。 

I.受迷信影響之交易。 

J.包含公共設施用地之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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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人為哄抬之交易。 

F.與法定用途不符之交易。 

G.其他特殊交易。 

2.本府為因應前瞻基礎建設計畫，自 107年重新檢討本排水治理計畫

排水通洪斷面，甫於 108年 12月 9日經濟部 108年 12 月 9日經授

水字第 10820218380號函核定鹽水溪排水系統六塊寮排水用地範圍

線圖，該部並於 109 年 1月 2日經授水字第 10920200012 號函公告

該排水圖籍在案，以通過 10年重現期洪峰流量，25年重現期洪流

量不溢堤之目標。 

(九)吳梅雀、吳梅真書面意見： 

1.規劃要完整，不是只有十年，要長久規劃，持續性規劃。 

2.此地有托嬰中心、幼兒園、實驗教室，頂新橋的設計與道路要安全

性顧及周全，道路和橋與第一排房子的規劃地的平整性。 

3.本來沒有臭味，蓋了橋，整頓後更臭味四起，水泥地不好，請參考

國外水渠道路的設計，保持水資源的乾淨，泥土配合石頭淨水應用，

水的對流。 

4.源頭臭味來源請整頓。 

5.石頭砌成較通暢。 

本府回覆如下： 

1. 本排水兩側未來將施設道路，未澆築水泥，將會影響道路強度不

足，危害公共安全，台端之建議歉難錄案。 

2. 排水惡臭等問題，將另函請權責單位本府環境保護局，加強取締

排放之污水源。 

3. 本案工程屬經濟部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辦

理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水環境建設-縣市管河川及區域排水整體改善

計畫執行作業注意事項第二十一點規定，辦理工程計畫核定、規

劃設計、施工及維護管理等各階段辦理生態檢核作業，故本工程

規劃設計將依前揭規定辦理生態檢核作業。 

4. 台端上述寶貴建議，業已錄案，屆時納入工程基本設計檢討研議。

完成工程設計，將舉行地方說明會，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安慶里、

新順里、頂安里、總頭里、布袋里、州南里等里民與會。 

(十)陳彥宇書面意見： 

頂新橋高度，頂安街 339巷 2號住戶高度落差太大，出入、風水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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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請事前協商。原因事實：頂安橋下污泥、異味太嚴重，請市府

嚴查清除處理。 

本府回覆如下： 

1. 頂新橋下污泥、異味太嚴重等問題，將另函請權責單位本府環境

保護局，加強取締排放污水源。 

2. 台端建議頂新橋高度落差大，業已錄案，將納入工程基本設計考量。 

(十一)吳建成書面意見： 

頂新橋高度 339巷 2號住戶高度落差太大，出入、風水影響很大請

事前協商。原因事實：頂安橋下污泥、異味太嚴重，請市府嚴查清

除處理。 

本府回覆： 

1.台端之建議頂新橋高度落差太大，已錄案辦理，辦理工程基本設

計將責成廠商納入考量。 

2.頂新橋下污泥、異味太嚴重，將向權責單位本府環境保護局反映。 

(十二)陳乾耀書面意見： 

頂新橋高於房子，整頓計畫時請注意水倒灌的狀況，頂安里 339巷

都是住家，可能會有排水渠高於房子，建構中要注意，綠化重視淨

水資源很重要。 

本府回覆： 

台端上述寶貴建議，業已錄案，屆時納入工程基本設計檢討研議。

完成工程設計，將舉行地方說明會，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安慶里、

新順里、頂安里、總頭里、布袋里、州南里等里民與會。 

(十三)布袋里姜里長吉成書面意見： 

1. 六塊寮大排邊之道路與台江大道路橋的落差太大，無法銜接主要

道路。 

2. 溝渠的設計邊坡植被要考慮到以後維護問題，不要雜草無法處

理。 

本府回覆： 

1. 六塊寮大排邊之道路與台江大道路橋的落差太大，無法銜接主要

道路，查該處位於工明路和安橋，該橋為本府工務局施作，經現

場勘查該處會造成當地居民進出的困擾，次查該處也位處於經濟

部核定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 4批-六塊寮排水 3K+505~8K+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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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工程範圍內，屆時將納入六塊寮排水 3K+505~8K+630 治理

工程基本設計檢討研議改善橋樑引道問題。 

2. 溝渠的設計邊坡植被維護等問題，台端寶貴建議，業已錄案。屆

時將納入工程基本設計檢討，完成工程設計，將舉行地方說明

會，邀集土地所有權人及安慶里、新順里、頂安里、總頭里、布

袋里、州南里等里民與會。 

 (十四)鄭邱麗書面意見： 

1. 地價補償要合理。 

2. 本人所有土地上建築物有取得合法建築執照。 

3. 希望被徵收之土地能與公有土地以地易地方式交換。 

本府回覆如下： 

1. 地價補償要合理，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 11條(略)協議價購所稱

市價，指市場正常交易價格，市價評估依據「土地徵收條例」、「土

地徵收補償市價查估辦法」及「不動產技術規則」等相關規定辦

理。本府預定 109年 3月委託華信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依前

揭規定辦理市價查估作業。 

(1) 該事務所據內政部實價登錄公開資訊，蒐集鄰近土地使用分

區買賣實例，並以各土地使用分區、臨路條件、地勢、地形、

及各項宗地等條件差異進行比較分析，作為勘估比較價格基

礎。 

(2) 該事務所完成市價查估作業後，本府將依臺南市政府評估協

議價購價格及一併價購作業要點相關規定，召開市價審查會

議，為市價取得之依據。 

2. 排水用地範圍內有合法建築執照之建築物，辦理土地改良物之評

估係依『臺南市興辦公共工程土地改良物補償自治條例』及『內

政部土地徵收遷移費查估基準』辦理。本府預定 109年 3 月委託

華信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辦理土地改良物查估作業。 

3. 公私有土地交換（以地易地）1事，查本府都市發展局 108年 3

月 25日府都管字第 1080347567B 號公告，本府無其他公有非公

用土地可供交換，故本年度仍持續追蹤本府都市發展局有無公告

可供公有非公用土地交換訊息。 

十、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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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土地所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若會後尚有意見，請於 109年 1月 30 日

前，以書面意見向本府提出陳述意見。 

(二)本會議紀錄於臺南市政府、臺南市安南區公所、安南區安慶里、新順

里、頂安里、總頭里、布袋里、州南里辦公處公告處所，與安慶里、

新順里、頂安里、總頭里、布袋里、州南里里住戶之適當公共位置與

需用土地人(本府)網站張貼公告周知。 

(三)本府將依規定另擇期召開本工程第 2場公聽會。 

十一、散會：當日下午 16時 0分  


